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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年三月十七日，光绪十六年二月

二十七日，加尔各答。

兹因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

大后帝，实愿固敦两国睦谊，永远弗替；又因近

来事故，两国情谊有所不协之处，彼此欲将哲

孟雄、西藏边界事宜，明定界限，用昭久远，是

以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拟将此事订立

条款，特派全权大臣议办，由大清国特派驻藏

帮办大臣副都统衔升；由大英国特派总理五印

度执政大臣第一等三式各宝星上议院侯爵兰；

各将所奉全权便宜行事之上谕文凭公同校阅，

俱属妥协，现经议定条约八款，胪列于后：

第一款 藏、哲之界，以自布坦交界之支

莫挚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分哲属梯斯塔及

近山南流诸小河，藏属莫竹及近山北流诸小

河，分水流之一带山顶为界。

第二款 哲孟雄由英国一国保护督理，即

为依认其内政外交均应专由英国一国径办；该

部长暨官员等，除由英国经理准行之事外，概

不得与无论何国交涉来往。

第三款 中、英两国互允以第一款所定之

界限为准，由两国遵守，并使两边各无犯越之

事。

第四款 藏、哲通商，应如何增益便利一

事，容后再议，务期彼此均受其益。

第五款 哲孟雄界内游牧一事，彼此言

明，俟查明情形后，再为议订。

第六款 印、藏官员因公交涉，如何文移

往来，一切彼此言明，俟后再商另订。

第七款 自此条款批准互换之日为始，限

以六个月，由中国驻藏大臣、英国印度执政大

臣各派委员一人，将第四、第五、第六三款言明

随后议订各节，兼同会商，以期妥协。

第八款 以上条款既定后，应送呈两国批

准，随将条款原本在伦敦互换，彼此各执，以昭

信守。

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即西历一千八

百九十年三月十七日，在孟腊城缮就华、英文

各四份，盖印画押。

14.事件发生以来，中国本着最大

善意，保持高度克制，努力通过外交渠

道与印度沟通解决此次事件。但任何

国家都不应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

领土主权的决心。中国将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此

次事件发生在已定边界线的中国一侧，

印度应立即无条件将越界的边防部队

撤回边界线印度一侧，这是解决此次事

件的前提和基础。

15. 中印是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发展同印度的

睦邻友好关系，致力于维护两国边境地

区的和平与安宁。中方敦促印度政府

从两国关系大局和两国人民的福祉出

发，恪守 1890 年条约及其确定的中印

既定边界，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遵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法基本原则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将越界的边

防部队撤回边界线印度一侧，并彻底调查

此次非法越界行为，尽快妥善解决此次事

件，恢复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这

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本地区国家

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新华社)

中方发文揭露印军越界事件真相

一、1959年3月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给
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信

“印度的保护国锡金同中国西藏地方的边

界，是由1890年的英中专约所确定，1895年共

同在地面上标定。”

二、1959年9月26日印度总理尼赫鲁给
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信

“1890 年的这个条约也确定了锡金和西

藏之间的边界；这条线后来在1895年加以标

定。因此，关于锡金同西藏地方的边界，不存

在任何纠纷。”

三、1960年2月12日印度驻华使馆给中
国外交部的照会

“中国政府知道印度政府同不丹和锡金所

有的特殊的条约关系。因此印度政府欢迎中

国照会中对于锡金和不丹为一方和西藏为另

一方之间的边界的解释。照会说，锡金和中国

西藏地方之间的边界早经正式划定，在地图上

既没有任何分歧，在实践中也没有任何争论。

印度政府愿意补充说明，这条边界在地面上也

已标定了。”

四、2006年5月10日印方在中印边界问
题特别代表工作组会议上提交的非文件

“五、双方同意锡金段的边界走向。”

附件1

附件2

（上接13版）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四

4.中印边界锡金段已由1890年《中英会议

藏印条约》（以下简称“1890年条约”，见附件
1）划定。该条约第一款规定：“藏、哲之界，以

自布坦交界之支莫挚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

分哲属梯斯塔及近山南流诸小河，藏属莫竹及

近山北流诸小河，分水流之一带山顶为界”

（注：支莫挚山即今吉姆马珍山）。此段边界线

走向条约叙述清晰准确,实地边界线沿分水岭

而行，走向清晰可辨。

5.新中国成立和印度独立后，两国政府均

继承了1890年条约以及据此确定的中印边界

锡金段已定界，这反映在印度总理尼赫鲁给中

国总理周恩来的信件、印度驻华使馆给中国外

交部的照会、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印方

提交的文件中（见附件2）。长期以来，中印两

国按1890 年条约确定的边界线实施管辖，对

于边界线的具体走向没有异议。边界一经条

约确定，即受国际法特别保护，不得侵犯。

6.6月18日以来，印度边防部队非法越过

中印锡金段边界进入了中国领土，这是不容否

认的事实。此次事件发生在边界线清楚的已

定界地区，与过去双方边防部队在未定界地区

发生的摩擦有着本质区别。印度边防部队越

过既定边界，侵犯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违

反了1890年条约，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是对

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粗暴

践踏，性质非常严重。

二

7.事件发生以来，印度炮制种种

“借口”为其非法行为辩护，有关说法在

事实和法律上毫无根据，根本不能成

立。

8.中印边界锡金段已经划定，洞朗

地区是中国领土。中国在自己的领土

上进行道路施工，目的是为了改善当地

的交通，完全正当合法。中国修路活动

没有越过边界线，而且提前通报了印

度，最大限度体现了善意。印度边防部

队公然越过双方承认的边界线，侵入中

国领土，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这才是

真正企图改变边界现状，也严重破坏了

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9.印度以中国修路活动带来“严重

安全风险”为自己的非法越界行为辩

护。联合国大会 1974 年 12 月 14 日通

过的 3314 号决议规定，不得以任何理

由，不论是政治性、经济性、军事性或其

他性质理由，为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侵

入或攻击另一国家的领土作辩解。以

所谓的“安全关切”为由越过已定边界

线进入邻国领土，无论从事任何活动，

都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都不会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

容忍，更不是中印两个邻国正常的相处

之道。

10.长期以来，印军在多卡拉山口

及其附近地区的边界线印度一侧修建

了道路等大量基础设施，甚至在边界线

上修建碉堡等军事设施。与此相反，中

国在该段边界线中国一侧只进行了少

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印度边防

部队还阻挠中国边防部队沿着边界线

正常巡逻执勤，并企图越界修建军事设

施，中国边防部队对此多次提出抗议并

依法拆除印军越界设施。实际上，正是

印度企图不断改变中印边界锡金段现

状，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

11.1890 年条约已确定，中印边界

锡金段起自与不丹交界的吉姆马珍山，

这是中印边界锡金段的东端点，也是中

国、印度、不丹的三国交界点。此次印

度边防部队越界的地点位于中印边界

锡金段的边界线上,距离吉姆马珍山约

有2000多米之远。此次事件与三国交

界点问题并无关系。印度应尊重1890

年条约及其确定的中印边界锡金段东

端点，无权单方面改变既定边界线及其

东端点，更不得以此为由侵犯中国的领

土主权。

12.边界在国际法上具有稳定性和

不可侵犯性。由1890年条约确定的中

印边界锡金段持续有效，为中印双方一

再确认。任何一方都须严格恪守，不得

侵犯。中印双方正在边界问题特别代

表会晤中探讨在锡金段边界实现解决

边界问题的“早期收获”，这主要是考虑

到锡金段边界已由 1890 年条约划定，

且该条约由当时的中国和英国签署，中

印应该以中国和印度的名义签订新的

边界条约，以代替 1890 年条约。但这

丝毫不影响中印边界锡金段的既定边

界性质。

13.洞朗地区历来属于中国，一直

在中国的有效管辖之下，不存在争议。

中国和不丹都是主权独立国家，从上世

纪80年代开始通过谈判协商解决边界

问题，迄今已进行了24轮边界会谈，达

成了广泛共识。两国虽未正式划界，但

双方已对边境地区实施了联合勘察，对

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和边界线走向存

在基本共识。中不边界问题是中、不两

国的事情，与印度无关。印度作为第三

方，无权介入并阻挠中不边界谈判进

程，更无权为不丹主张领土。印度以不

丹为借口侵入中国领土，不仅侵犯了中

国的领土主权，而且是对不丹主权和独

立的挑战。中国和不丹是友好邻邦，中

国历来尊重不丹的主权和独立。在双

方的共同努力下，中不两国边境地区一

直保持和平安宁。中国愿继续同不丹

一道，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

谈判协商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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